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鼓市监（鼓西）罚告〔 2025 〕 5 号
  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王水仙体育用品商行（王水仙）   ：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 转让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王水仙体育用品商行营业执照 一案，现已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 的经营者王水仙伙同他人利用王水仙身份信息到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地注册了包含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王水仙体育用品商行在内的4家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并办理了2个对公账户，以合计人民币1000元的价格卖给他人。2021年10月王水仙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上述事实在检察院的线索移送函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闽0102刑初691号予以详细载明。另，经本局2024年11月27日现场检查，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王水仙体育用品商行未在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洪路130号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个体工商户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或者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4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根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吊销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王水仙体育用品商行的营业执照。                                             
□【无需告知听证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需要告知听证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林雪平               联系电话：  0591-87513374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北路322号金达楼二楼鼓西市场监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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